镇赉县2021年度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申报指南
2021年度《镇赉县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编制，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省、市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以服务镇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出发点，以进一步提升全县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为目标，充分体现鼓励产学研协同创新、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原则，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重点扶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攻关、产学研技术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建设；突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小巨人企业及专利和成果产业化企业；支持各领域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动。项目依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稿）》《镇赉县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充分调研和广泛征集意见后，特制定本指南。

一、支持领域

（一）农业类科技计划项目

1、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的农牧业科技增收示范项目及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项目。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动植物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主要粮食作物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及病虫害防控技术；农作物高效、绿色环境栽培技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质量保育、提升技术；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等资源化高效利用新技术及新产品研发；
2、碱地、沙地树种选育和栽培技术；地域特色造林品种选育研究；适合庭院种植的林果业品种选育、引进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稻蟹共生生态农业研究；优质牧草良种选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良畜禽的选育及繁育调控技术；重大畜禽疫病及主要常见病的预防、快速诊断与治疗关键技术。

3、主要粮食作物优质高效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智慧农业相关技术、装备研发；以具有资源优势的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新产品研制与产业化开发；杂粮杂豆优良品种更新与深加工技术推广。

（二）工业类科技计划项目

1、围绕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中药创新药物、中成药生产开发；创制药物研发过程中新技术、新剂型的引进与示范；道地中药材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药品生产、质量控制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剂型等的引进与示范应用。 

2、大数据电子商务、绿色制造及装备、智能制造及装备、新型工程机械及新产品、新型装备及新产品、新工艺等先进制造的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三）社会发展类科技计划项目
1、生态环保。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应用技术，污染治理与防控技术，节能环保产品与装备，湿地修复保护及定位观测研究示范，荒漠化治理及定位观测研究示范。

2、医药卫生。化学、中药或生物创新药物和化学仿制药物研究与开发。

（四）青年成长科技计划项目

支持学术思想新颖、创新能力较强，取得较好科研成果，具备成为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潜力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二、项目申报的条件与要求
1、项目属于本指南支持领域，符合国家、省、市、县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重点支持方向。
2、项目申报单位为在镇赉县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的单位。

3、项目申报单位能为完成项目任务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项目负责人具有较高学术或技术水平和具备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协调能力。
4、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1-2年，不超过2年。

5、凡无正当理由，未能按计划实施国家、省在研项目的单位，不能申报本年度科技计划项目。

6、申报单位应是在我县行政区域内注册1年以上，财务管理正规，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7、作为项目负责人应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遵守科技伦理规范，有良好的科研信用记录，在科研诚信禁止申报处罚期内的人员不能申报及参与申报2021年度镇赉县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不能在本年度内同时申报两项或两项以上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已承担二项以上在研项目的项目主持人及课题组主要参加人不能再申报本年度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8、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小巨人企业的研发经费补助已获得的不重复支持。

9、申报青年成长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申报人申报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1986年1月1日（含） 
以后出生〕； 
②与吉林省域内独立法人单位签订有正式劳动合同。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企业申报人可放宽至中级 
职称或硕士学位）； 
③所申报的项目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或可行性、实用性、必 
要性和创新性，2年内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 
④所在单位具备实施申报项目所必需的支撑条件、环境保障 
和必要的配套资金； 
⑤所在单位为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在项目实施周期应按 
不低于资助经费的50%提供科研经费支持。
三、项目申报时间和程序
1、纸件受理时间为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1月10日16时止。逾期不予受理。

2、申报模板可在镇赉县人民政府网站“关于发布《镇赉县科技发展计划2021年项目指南》的通知”附件中下载。
3、关于2021年度县级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的申报,申报单位应对所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后，将项目申报书、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资格证明）、企业或项目负责人各种科技成果证书（证明）复印件统一胶装成册，报送镇赉县工信局立项初审。项目申报书加盖公章一式6份，同时报送电子版。

4、按照镇赉县工信局职能分工，上述项目报送到县工信局四楼科技科。

5、对《指南》内容或具体申报流程等事宜如有疑问，可向县工信局科技科询问。联系人：张冬娜 电话：7222776  13331577747

请各有关单位接此通知后，按申报要求，认真组织，及时申报。

附件：1、镇赉县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书模版

      2、青年成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模版
202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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